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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定书
（2021）沪03行终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来琪，男，195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根琪，男，195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华琪，女，195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安婷，女，198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张军。

　　委托代理人沈杰。

　　委托代理人于玮，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来琪、邵根琪、邵华琪、邵安婷(以下简称邵来琪等四人)因诉被上诉人上

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普陀房管局)房屋拆迁补偿一案，不服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7101行初73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经原审审查查明，1989年6月30日，邵宝成向原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对

原上海市光新路XXX号房屋进行权属登记，申请书载明“因住房困难于1953年在此空地

上自建楼房壹幢及披屋，现申请产权”。原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管理局于1989年7月

10日出具房地产登记收件收据，载明房屋坐落光新路XXX号，旧里，砖木，“Ⅱ壹幢

，披屋”。1993年12月7日，原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光新路

XXX号在拆迁范围内。1993年4月10日，邵宝成之妻姚和气、其子邵来琪签署“私房拆

迁征求意见书”，选择放弃光新路XXX号私房的房屋所有权，按《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实施细则》(1991年版)规定安置，对原房屋估价补偿。住房动迁情况表、拆迁房屋

材料记录表载明被拆迁房屋包括一幢二层楼房及披屋(灶间)一间，共计使用面积75.94平

方米，姚和气、邵来琪在相应表格上签字。1993年12月6日，姚和气作为被拆迁人与拆

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原居住光新路XXX号，属私房性质，居住面

积共计75.94平方米，被拆迁人取得本市华灵路XXX弄XXX号XXX单元“102、3室”、呼

玛一村XXX号XXX室房屋作为拆迁安置房，另获得私房业主房屋补偿价款等。2018年

12月14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发布普府房征[2018]7号房屋征收决定。邵来琪等四人

户认为其户拥有的上海市光新路XXX号披屋属于上述征收范围，普陀房管局未与其户协

商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即将该披屋拆除，损害了该户利益，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普

陀房管局对邵来琪等四人予以拆迁补偿。原审认为，本案中，姚和气户在1993年拆迁时

，选择放弃原光新路XXX号房屋所有权，按房屋估价补偿的方式进行拆迁安置，与拆迁

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获得了相应的拆迁补偿安置。而涉案房屋申请登记及登记收

据上包括了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一幢及披屋，现邵来琪等四人主张1993年的拆迁只针对原

光新路XXX号二层楼房，不包含披屋，披屋因征收被普陀房管局拆除，未提供充分证据



证明，且与申请登记、登记收据内容及拆迁时调查核实内容明显不符。邵来琪等四人起

诉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原审遂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于2020年11月

27日裁定驳回邵来琪等四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邵来琪等四人。裁定后

，邵来琪等四人不服，上诉至本院，认为：披屋和灶间是两个不同的建筑，灶间包含在

两层一幢的建筑内，拆迁房屋材料明确记载拆除了灶间，而非披屋；1993年拆迁的时候

并未包括披屋，也未有拆除记录；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上海市普陀区市政动迁户

住房分配报批单》记载“该户另有违建30平方米”，该材料记载至少说明光新路XXX号

还有建筑未拆除，而30平方米的所谓违章建筑就是披屋；1993年拆迁后，上诉人也实际

在使用披屋，直至该披屋被被上诉人拆除。请求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

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

诉条件。根据原审已查明事实，住房动迁情况表、房屋拆迁情况记录以及拆迁房屋材料

记录等证据能相互印证，原光新路XXX号房屋在1993年拆迁时，拆迁单位已对被拆迁房

屋包括一幢二层楼房及披屋即灶间一间两块区域的房屋面积进行了拆迁补偿安置。上诉

人邵来琪等四人坚称当时拆除的是位于一幢二层建筑内的灶间，并非披屋，明显与住房

动迁情况表中的房屋草图及面积不一致，且如果是位于二层建筑内的灶间亦不可能作为

独立部位另行补偿。因此，上诉人主张披屋未在1993年拆迁范围且予以保留，应予在本

次征收中予以补偿的观点，明显不符合常理且缺乏事实根据，本院难以采信。原审认定

上诉人起诉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并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

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

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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